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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連結進入廢棄物系統（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IWR&MS，
https://waste.epa.gov.tw）

3.進入清理計畫書填報介面，點選「同步EMS」按鈕，清理計畫書之資料就會與「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
系統（EMS）」之基線資料相符合（事業基本資料、主要產品種類及產量、主要原料及添加物之種類及
用量、營運狀況、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理計畫、有害事業廢棄
物緊急應變計畫等資料需逐一確認）。

4.確認資料無誤後即可列印廢清書文件。

5.於系統頁面上點選「提出申請」後進行送件方式及付費方式之設定。

6.列印之書面資料送審查機關進行審查。

1.登入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EMS)（https://ems.epa.gov.tw）進行基線資料填報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檢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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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EMS)：
（網址：https：//ems.epa.gov.tw）

提供管制編號/密碼、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三種登入方式。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檢具程序

(1)選擇「業者」頁籤

(2) 輸入管制編號及密碼
登入。

如忘記密碼，可點選忘記密
碼進行重設

(3)或選擇切換以憑證方式 
登入。

→審核通過即可取得管制編號及登入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
(EMS)之登入密碼。

新設事業申請管制編號

可採兩種管道申請管制編號：
1.於EMS系統下載申請管制編號傳真單填妥後，附上應檢具證
明文件，向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管制編號申請。
2.利用線上「新申請管制編號」功能，由事業單位自行填寫相關 
資料與提出申請後將由地方環保局與本署進行資料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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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點選「基線資料填報/確認」進入許可資料查詢主要頁面。

進入基線資料填報/
確認

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檢具程序



基線資料填報業者端功能 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登入系統後，系統將先辨識事業被列管之污染類型，並依其列管污染種類提供不同表單供事業進行填
報及確認，事業應填報及確認之表單共有7張：

⚫基本資料表(表C)

⚫製成與營運狀況資料表(表M)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資料表(表A)

⚫水污染處理設施資料表(表T)

(表T不需確認僅供查詢)

⚫污染關聯表(表PR)

⚫製程質量平衡流程圖(圖MB)

⚫事業廢水處理流程圖(圖WF)

(列管狀況資料表(表CS)僅供查詢，請於基線資
料查詢選單查詢。)若 貴事業僅受廢列管，則無

需填報表A、表T及表PR之步
驟一~六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基本資料表(表C)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 點選→基本資料表（表C）

⚫ 點選→下一頁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1. 機構名稱
2. 工廠地址、事業地址或實際廠(場)地址等基本資料
上述資料由管制編號核發系統(EUIC)帶入，如需修改則必須
由該機構填妥「修改管制編號基本資料申請單」並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向所在地環保局申請基本資料修改。

基本資料表(表C)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請勾選有無工廠登記證，無
則免填

實際廠(場)資料由管制編號
核發系統(EUIC)自動帶入

按下地圖定位，以內
政部系統進行地址定
位。

請勾選有無公司登記證明
文件，無則免填

基本資料表(表C)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負責人資料部分區分為依工廠登記證、公
司登記證明文件、空污負責人授權之代理
人、水污負責人授權之代理人及毒化物運
作人之負責人等部分，請依各登記證上登
記資料進行填寫，如有授權代理人則再進
行代理人資料之填寫。

需填寫資料包含：負責人姓名、職稱、
電話、身分證/護照號碼、地址。

基本資料表(表C)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依空水廢毒區分相關環保聯絡人資料，
共分為：空污環保聯絡人、廢(污)水環
保聯絡人、廢棄物環保聯絡人、毒化
物環保聯絡人及環境用藥環保聯絡人，
依類型不同進行填寫，並請填寫姓名、
職稱、電話、手機、電子信箱、身分
證/護照號碼、代理人姓名、代理人職
稱及代理人電話號碼等資料。

基本資料表(表C)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步驟一資料更新完成請於最下方點選
「確認」，並點選「下一頁」繼續填
報步驟二。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此部分資料由EUIC帶入，業者無須
填寫。

確認或填寫母公司或上級機關(構)之資料：
名稱、管制編號、電話等。(水污、土污專
用)

基本資料表(表C)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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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將提供用地類別代碼供選擇，依此代碼
進行確認及填寫。

將提供整合工業區名稱代碼供選擇，依此代
碼進行確認及填寫。

將提供第十版行業別代碼供選擇，請依此代
碼進行確認及填寫。

請填寫空污防制區級數，空許可所專用。

請選擇所有權分類及行業分類，此欄僅供空
污及水污使用。

請填寫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別代碼及位於
自來水水質保護區代碼，水污專用。

請填寫設立、營運日期、資本額及員工人數。

基本資料表(表C)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行業別代碼最多可設定3個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選擇「確認步驟三」

確認空污專責人員應設批次

點選「新增」即可進行專責人員資料之填
寫

針對符合之空氣污染防制相關法
規做確認及新增，僅空許可專用。

廠(場)平面配置圖，勾選此資料與空、水、廢或毒系統有關，請繪圖
廠(場)內部相關作業區，廢棄物儲存、處理設施，以及主要道路、大
門口等重要設施。請轉貼成尺寸為A4大小之WORD格式上傳，檔案
上限為1MB。

針對廠(場)附近相關位置圖進行上傳，轉貼成
圖檔以WORD格式上傳。(空許可專用)

基本資料表(表C)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選擇「確認步驟四」

針對相關環保機關許可之證號
進行證號確認或填寫，並填入/
上傳單筆最新資料即可。

請填入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
理計畫，並以WORD格式上傳資料。(廢許可專
用)

請填入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並以
WORD格式上傳資料。(廢許可專用)

基本資料表(表C)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填寫環評狀態資料(EUIC
自動帶入)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基本資料表(表C)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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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表(表C)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需顯示「已確認」才算完
成資料填報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依事業行業類別不同分10種填寫格式：

◆製程與營運狀況資料表(製造業、再利用、公民營清除處
理格式)

◆廢水、污水、淨水處理廠專用格式
◆農業及屠宰業專用格式
◆醫療院所及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專用格式
◆電信業專用格式
◆電力供應業專用格式
◆百貨公司、量販店、超級市場專用格式
◆餐廳、連鎖速食店專用格式
◆旅館業(不含民宿)專用格式
◆營造業專用格式

點選→製成與營運狀況資料表(表M)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業者端功能 許可資料查詢 基線資料填報 基本資料表(表C)



製程與營運狀況資料表(表M)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需先針對事業所有之製程進行確認，確認是否還有未列出之製程，如需修正再
選擇資料編輯進行新增刪修之動作。

刪除此筆製程資料

進行單筆製程資料之編輯

完成填寫後點選下一頁進行製程原物料、產品、燃
料之確認

表示此製程與

空水廢之相關性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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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與營運狀況資料表(表M)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選擇資料編輯進行新增刪修之動
作。 進行資料刪修之動作

此製程與空相關才須填寫
，僅與廢相關時則可免填

將顯示此筆製程資料之基本
資料及操作期程供確認及增
修

若修正完成請點選「
修改」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製程與營運狀況資料表(表M)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進行單筆原物料資料之編輯

完成填寫後點選下一頁進行產品之確認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製程與營運狀況資料表(表M)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製程類別分為：原物料、產品、
燃料、服務量、其他；會依勾選
列管單位(空、水、廢)不同，顯
示可填寫的項目

年用量為空污所專用，最大月使
用量與平均月使用量則為廢清書
所使用。

每日最大量為水污所專用。

「其他說明」欄位為廢清書所使
用，另外如空原物料填寫“其他
”時，則將以「其他說明」資料
帶為原物料之名稱

點選「新增」會另跳視窗將可進行產品、
原物料等資料新增，並點「新增」即完成
該筆資料新增作業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製程與營運狀況資料表(表M)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 無化工製程毋需填寫

⚫ 化工製程（石化、煉油業）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製程與營運狀況資料表(表M)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所有步驟皆完成後，則選擇「資料填完成送出」，便完
成製程資料表之確認，往後如有需變更或異動時，方需
再修正。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空氣汙染防制設備資料表(表A)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點選「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資料表」

點選「點選編輯」將顯示此防制設
備之資料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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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汙染防制設備資料表(表A)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點選「點選編輯」後將顯示防制設備之資料，
將帶出目前此事業之空污防制設備資料，因此
為空污所專用，如帶出資料無誤，則僅需進行
確認，不需修正，如需修則請依空污許可申請
表AP-A之格式填報。

如事業需新增時，請點選「新增空污防
制設備」，將可以新增單筆空污防制設
備資料。

如事業需做單筆防制設備之修改時，請
點選「資料修改」，將可以進行單筆空
污防制設備資料之修正。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水污染處理設施資料表(表T)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點選「水污染處理設施資料表」

點選「下一頁」進行水污染處理設施
之檢視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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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處理設施資料表(表T)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可選取處理設施編號以
檢視各處理設施資料。

水污染處理設施資料表(表T)即水污表單中廢

(污)水(前)處理設施資料表(92年版及95年版)，

此表單僅提供檢視，如需修正水處理設施資

料請申請水污許可變更，並填寫水污許可95

年新版表單，本表T即會更新。

目前EMS系統同時提供查詢新版表T及舊版

表T。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污染關聯表(表PR)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步驟一~三:空列管者需填報
步驟四~六:水列管者需填報
步驟七~八:廢列管者需填報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污染關聯表(表PR)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空污排放管道資料請依照固定污染源設置
許可證中公私場所廢氣排放量估算資料表(
表AP-G續一)之填寫說明進行填寫

請先選取編號，以選擇欲檢視之
排放管道資料

點選編即可以進行資料填報及修
正。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污染關聯表(表PR)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需填寫總防制設備所產生
之廢水量

空氣污染物之資料大多於表A中即
存在，因此將會直接帶出此欄位資
料

需新增各防制設備所產生之廢棄物
，並用廢棄物代碼填寫

點選新增廢棄物以進
行資料之填報修正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污染關聯表(表PR)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M01 A001 A002 P001

M01 A001 P001

M02 A003 P002

第2條

第1條

第3條

「空氣污染物流向關聯」為表示工廠內空氣污
染流向之關聯性，請依右圖範例方式進行填寫
，製程編號(M)、防制設備編號(A)、排放管道
編號(P)皆會採用下拉式選單供選取以便此關聯
表之填寫

1.選取製程編
號

2.選取防制設備
編號

3.點選箭頭新增
流向

可新增多個防制
設備

4.選取排放管道 5.點選完成

《範例》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污染關聯表(表PR)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新增排放(入)口，輸入編號

廢(污)水排放口資料請依照水污染防治
措施計畫填寫排放口相關水質檢測項目
資料即可。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污染關聯表(表PR)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點選「新增污泥量」

填寫處理後之水質資料，填寫完後
才會帶出污泥量欄位供填寫。

依照廢棄物之代碼進行污泥資料
之填寫/確認。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污染關聯表(表PR)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1.填寫製程編號
2.選取處理設施編號

3.點選箭頭新增流向 4.選取排放口 5.點選完成

可新增多個處理設施

M01 T01 T02 D01

M01 T01 D01

M02 T03 D02

第2條

第1條

第3條

「水污染流向關聯」為表示工廠內水污染流向
之關聯性，請依右圖範例方式進行填寫，並依
水定義之製程編號M01填寫，而處理設施(T)、
排放管道(D)皆會採用下拉式選單供選取以便
此關聯表之填寫。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污染關聯表(表PR)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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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廢液製程編號」為新增之欄位，如有產生廢
液之製程方需進行填報，請依空氣污染物流向關聯
之製程編號進行填寫，如無則填M00即可。

廢清書改版新增「物理性質」、
「有害特性」及「主要有害成分」
3項欄位需填寫。

廢棄物代碼尾數如有99，要填寫
說明欄位。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1. 系統自動將步驟七填報相同製程代碼名稱及相同事業廢棄物代
碼名稱之最大月產生量及平均月產生量加總，帶入步驟八之每
月最大總產出量及每月平均總產出量欄位。

2. 系統預帶值若與實際狀況不符，請務必依實際情形進行填報。
3. 如要進行修正，點選該筆資料的"編輯"即可。

污染關聯表(表PR)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污染關聯表(表PR)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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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顯示「已確認」才算完成資料
填報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將顯示「製程質量平衡
流程圖」之填表範例供
參考，請依照範例格式
進行流程圖之繪製，並
請轉貼成尺寸為A4大小
之WORD格式上傳單筆
圖檔。

可點選查看既存之流程圖，如不
符合格式者再上傳新檔案即可

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相關附件上傳

點選「製程質量平衡流程圖 (圖
MB)」進行上傳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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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資料填報許可資料查詢業者端功能 相關附件上傳

點選「事業廢水處理流程圖 (圖
MB)」進行上傳

可點選查看既存之流程圖，如不
符合格式者再上傳新檔案即可

廢(污)水 10.5噸
/年

將顯示「事業廢水處理流程
圖」之填表範例供參考，請
依照範例格式進行流程圖之
繪製，並請轉貼成尺寸為A4
大小之WORD格式上傳單筆
圖檔。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申報區業者端功能 清理計畫書

廢清書填報說明-同步與套印



申報區業者端功能 清理計畫書 同步作業

項次 提報原由 系統判定規則

1 新提/新設 尚未檢具者適用。

2 變更

已有審過之廢清書，符合施行細則第12條及廢清書管理
辦法第6條規範者。
※核准後有效期限即會更新。

3 異動
已有審過之廢清書，符合施行細則第12條及廢清書管理
辦法第7條規範者。

4 重提
已有審過之廢清書經撤銷或廢止者適用。

5 展延

1.已有審過之廢清書，且審查期限屆滿前6個月開始提供
使用。
2.因不涉及資料變動(僅時限將屆期適用)，故僅供套表功

能。
3.若資料須辦理修正，建議採變更案辦理。

廢清書填報說明-同步與套印



申報區業者端功能 清理計畫書 同步作業

填報清理計畫書時應先按下「同步EMS資料」，清理計
畫書之資料就會與「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
（EMS）」之基線資料一致化。

廢清書填報說明-同步與套印



申報區業者端功能 清理計畫書 套印作業

可逐項點選檢視系統帶入之資料是否正確。

亦可點選套印確認資料是否正確，無誤即可列印並用
印，若資料有誤需至EMS進行修正，並重新同步資料。

提供兩種套印方式，網頁套印、PDF套印(若
網頁套印有跑版情況請改以PDF進行套表)

廢清書填報說明-同步與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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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區業者端功能 清理計畫書 申請作業申報區業者端功能 清理計畫書 電子付費

類別 法令規範應檢具之文件

新設、新提、重提、
展延

一、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許可、登記、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但新設
指定公告事業尚未取得者，免附。

二、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設置專業技術人員之相關證明文件。但新設指定公告事業尚未完成設置者，免附。

四、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之申請案，應檢附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所載與廢棄物有
關之內容及審查結論。

五、其他經審核機關指定者。

變更及異動 變更或異動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

設定申請與繳費方式

簽章用印後，併同書面證明文件，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
關委託之機關申請審查

若資料皆正確請列印一式二份廢清書送審文件，並點選「提出申請」

務必要點選提出申請
(未點選主管機關無法進行審查)

臨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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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月8日修正公告「從事事業廢棄物廠(場)內自行再利用及自行處理認定原
則」，於廠(場)內或送至同一法人之其他分廠(場)內用於產出生質能、直接利用或
經處理產生能源特性，供廠(場)內進行再生能源利用之行為，納入自行再利用範疇。

110年9月3日修正發布「事業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許可管理辦法」，調整修正
自行處理量達一定條件者，為自行處理許可範疇，並新增「自行處理未達一定條件
納入廢清書三階段審查作業說明」。

IWR&MS於110年新增「事業廢棄物自行處理」及「事業廢棄物自行再利用」填
報表單。

廢清書填報說明-自行處理及再利用表單填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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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

廠區內有處理/再利用設
施之機構才需填報

廢清書填報說明-自行處理及再利用表單填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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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自行處理 假設(管編B)廠內設有處理設施

A廠 B廠
C-0301送B廠處理

◼「四之一、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
應填C-0301採自行處理，並於備註
說明送交B處理。

◼附件一、製程資料-質量平衡流程圖」
繪製物質流向與分廠(院)名稱。

◼填報「四之二、事業廢棄物自行處理」。
◼廢棄物應填C-0301，來源為同一法人
之分廠(管編A)

◼若有處理B廠之C-0301，需另填報來源
為本廠區。

◼ 廢棄物代碼及來源填報注意事項:

廢清書填報說明-自行處理及再利用表單填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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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自行處理

廢清書套印畫面(示意圖)

廢清書填報說明-自行處理及再利用表單填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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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再利用類型:
• 公告附表再利用:屬共通性、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公告附表再
利用種類（即R類廢棄物）者適用。

• 能源利用:屬「從事事業廢棄物廠(場)內自行再利用及自行處理認定原則」
產生能源特性者適用。

A廠 B廠
R-0106送B廠處理

◼「四之一、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
應填R-0106採廠內再利用，並於備註
說明送交B處理。

◼附件一、製程資料-質量平衡流程圖」
繪製物質流向與分廠(院)名稱。

◼填報「四之三、事業廢棄物自行再利用」。
◼廢棄物應填R-0106，來源為同一法人之
分廠(管編A)

◼若有處理B廠之R-0106，需另填報來源為
本廠區。

◼ 廢棄物代碼及來源填報注意事項:

事業廢棄物自行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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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自行再利用

◼ 依照製程及廢棄物種類，填報每月最大總處理量及平均月總處理量。

廢清書套印畫面(示意圖)

廢清書填報說明-自行處理及再利用表單填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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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3條、第9條及第18條規定。

◼第3條
六、展延：經審查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符合第九條應辦理展延時。

◼第 9 條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有效期限為五年。
有效期限屆滿後仍繼續營運者，應於屆滿前四個月至六個月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之有
效期限為五年。

◼第 18 條
指定公告事業於本辦法施行前，經審核機關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仍屬有效。
但指定公告事業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取得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之核准期限；屆期未取得者，原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失其效力。

尚未取得有效期限者，自111/7/1可透過展延功能
進行廢清書檢具作業

廢清書展延申請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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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清書展延申請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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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二種同步功能
◼「同步既有廢清書資料」：帶入既有核准廢清書資料（即資料不變動者適用）
◼「同步EMS基本資料」：特定基本資料需變動者適用。(僅開放固定資料可做修改，若有
其他資訊有變動需求者應回歸變更或異動案辦理)

事業基本資料

不開放
修改

廢清書展延申請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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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及產品資料

開放修改項目（製造業） 不開放修改項目

新增H類代碼之資料
(依107年增訂H類代碼，皆尚未填過者)

原填報之製程、原料、產品及數量等資
料皆不開放變動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

開放修改項目 不開放修改項目

新增H類代碼之資料
(依107年增訂H類代碼，皆尚未填過者)

原填報之製程、原料、產品及數量等資
料皆不開放變動既有資料全部未變動時，因應107年增

訂[物理性質、有害特性、主要有害成
分]尚未填報者，開放帶入

廢清書展延申請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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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項目 開放修改項目 不開放修改項目

事業廢棄物自行處理 -- 不開放修改

事業廢棄物自行再利用 -- 不開放修改

再生資源項目、數量及回
收再利用方式

-- 不開放修改

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
棄物清理計畫

開放內容修改 --

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
計畫

開放內容修改 --

上傳資料 附件一~附件四
附件六~附件十

附件五（再利用登記檢核
表之附件）

廢清書展延申請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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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既有廢清書資料」：帶入既有核准廢清書資料
（即資料不變動者適用）

「同步EMS基本資料」：特定基本資料需變動者適用

展延申請表請依照不同廢清書變動時機選擇。

廢清書展延申請功能說明



01 廢清書填報說明

02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簡報大綱

58

03 自主管理工具

04 創新申報功能



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規定：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
事項：

一、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與事業廢棄物產生、清理有關事項變更
時，亦同。(§31-1-1)

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率，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
輸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
在此限。(§31-1-2)

59

•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
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
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率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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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

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率」

主旨及依據 廢清法第二十八條第六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項

公告事項一 規範應依中央主管機關網路傳輸申報系統所定格式申報

公告事項二-五 產源、清除、處理及再利用機構申報內容及規定

公告事項六-七 輸出、輸入者申報內容及規定

公告事項八 營運紀錄申報內容及規定

公告事項九-十一 軟硬體發生故障、申報時限適逢假日之規定

公告事項十二 申報系統如發生軟硬體故障，網路申報順延之規定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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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源 清除者 處理者 再利用者 頻率 申報時機

廢棄物產出
情形

ˇ -- ˇ ˇ 每月
每月月底前
申報前月產
出情形

廢棄物貯存
情形

ˇ ˇ ˇ ˇ 每月
每月 5日前
申報前月貯
存情形

遞送聯單 ˇ ˇ ˇ ˇ 每月多次 清運前申報

營運紀錄 -- ˇ ˇ ˇ 每月
每月10日前
申報前月營
運紀錄

指定事業應申報項目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前言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產出情形申報功能

⚫貯存情形申報功能

⚫遞送三聯單申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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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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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相關手冊下載：連線IWR&MS\下載區\操作手冊區\廢棄物
整體管制號碼設定操作手冊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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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IWR&MS\基線資料\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如同時屬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機構，需另設定「收受廢棄物整體
管制號碼設定」 (操作方式同產源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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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IWR&MS\基線資料\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1. 2.
3.

4.

頁面說明：
1.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資料與廢清書資
料不一致提醒功能

2.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頁簽
3.搜尋功能可快速檢視已設定資料
4.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編輯頁面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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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資料與廢清書資料不一致提醒功能

不符情形說明：
1.未填報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指該筆
廢棄物資訊有設定於[廢棄物整體管制號
碼]內，卻未填報於[廢清書]。

2.未填報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指[廢清書]
有填報該筆廢棄物資訊，但尚未於[廢棄
物整體管制號碼]內進行設定。

※公告事項十之廢棄物不進行比對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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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編輯頁面

1.
2.

3.

4.

1. 先填寫「廢棄物代碼」。
2.點選【關聯帶入】，系統會自動帶入部分
描述之預設值(非所有代碼皆有預設值)。

3.請依實際情況進行修改各項廢棄物描述。
4.完成資料編輯後點選「儲存」按鈕。

請注意!請確認廢棄物代碼填報資料無誤，此介面所填報的廢棄物項目
將會預帶至「產出情形」、 「貯存情形」與「聯單申報」介面。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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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每月月底前，連線申報前月影響廢棄物產出之主要原物
料使用量及主要產品產量或營運狀況資料、事業廢棄物產出
之種類及描述、數量、再生資源項目、數量等資料。

⚫如無產出廢棄物時，亦應連線申報無產出廢棄物狀況。

⚫如係新設事業尚未營運無產出廢棄物亦應連線申報無產出廢
棄物狀況。

若事業於廢清書填報產出之廢棄物為10項，而某月僅產出8項
廢棄物，那其於下月底申報該月產出情形時，只需申報該8項
廢棄物產出情形即可，不需將未產出之2項廢棄物上網申報為0
。另若某月10項廢棄物皆無產出，只需上網申報無產出廢棄物
(按「無產出廢棄物」鍵)即可，不用逐一申報為0。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產出情形申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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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產出情形申報功能

相關手冊下載：連線IWR&MS\下載區\操作手冊區\產出情形申報操作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產出情形申報功能



目前區分為10種申報類別：

•製造業、再利用機構及公民營廢棄物處理及清理機構

•農業及屠宰業

•廢水、污水、淨水處理廠

•醫療院所及長期照護、養護機構
•電信業

•電力供應業

•百貨公司、量販店、超級市場

•餐廳、連鎖速食店

•營造業

•旅館業(不含民宿

70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產出情形申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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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申報、修改、補申報及查詢，5項功能
申報：每月月底前申報前月產出情形
修改：修改已申報產能資料
補申報：補申報未申報之產能資料
查詢：查詢產能情形
查詢歷程：查詢修改歷程資料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產出情形申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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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廢棄物產出情形
❑有產出廢棄物
➢點選事業廢棄物產出種類、數量
❑無產出廢棄物
➢點選本月無產出廢棄物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產出情形申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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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原料及添加物之種類及用量輸入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產出情形申報功能

資料過多時，可使用「資料暫存」功能

填寫完成務必要點選正式申報，
才算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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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業廢棄物產出種類、數量

4.填報之資料會表列於下
方供檢視

5.資料皆完成填報後，
再點選「正式申報」

請注意!需點選正式申報，
才完成產出之申報。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產出情形申報功能

1.輸入廢棄物產出量 (僅
需申報有產出量之廢棄物
即可)

2.針對有編輯之廢棄
物進行勾選

3.完成資料編輯後，
請點「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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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月無產出廢棄物(新設事業亦適用)

點選「本月無產出廢棄物
(新設事業亦適用)」

點選「確定」後即完成申
報作業

申報完成畫面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產出情形申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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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於每月五日前連線申報其前月月底廢棄物貯存於廠內之貯存情形資
料。

⚫ 廢棄物清除至相同法人所屬其他分廠或廠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地點貯
存，應依公告事項二、(三)1規定連線申報廠外貯存情形，並應比照
本公告事業將廢棄物清除至處理者之申報規定，連線申報廠外貯存遞
送三聯單，而清除、貯存者亦應比照本公告清除、處理者申報規定，
連線申報接收廢棄物清除、貯存情形。其連線申報廢棄物清運情形，
得依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及其規定，於現場以
刷取遞送聯單上之條碼確認接收廢棄物。

依環署廢1060060027，調整廢棄物貯存情形申報方式：

若事業於廢清書填報產出之廢棄物為10項，而某月僅貯存8項廢棄物，那
其於下月5日前申報該月產出情形時，只需申報該8項廢棄物貯存情形即可
，不需將未產出之2項廢棄物上網申報為0。另若某月10項廢棄物皆無產出
，則需擇一項廢棄物申報為0。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貯存情形申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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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手冊下載：連線IWR&MS\下載區\操作手冊區\貯存情形申報操作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貯存情形申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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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申報前月月底收受廢棄物貯存情形
❑修改：修改已申報資料
❑補申報：未於期限內(每月5日前)進行申報者，
須透過補申報功能進行申報作業
❑查詢：查詢貯存情形
❑查詢歷程：查詢修改歷程資料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貯存情形申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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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擇申報之重量
單位

2.依序編輯廢棄物貯
存資訊

3.針對有編輯之
廢棄物進行勾選

4. 點選「新增」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貯存情形申報功能



80

已勾選之廢棄物種類即表列於資料編輯區，待確認資料無誤後再點選
「正式申報」鈕即完成申報作業。

填報之資料會表列於下方
供檢視

如有其他廢棄物貯存情形，
可再編輯與新增

資料皆完成填報後，
再點選「正式申報」

請注意!需點選正式申
報，才完成貯存之申
報。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貯存情形申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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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除、處理、再利用規定

清除前申報：

清除其產生之廢棄物至事業以外，應於廢棄物清除出廠前連線申報清運廢棄

物之日期時間、機具車(船)號、種類及描述、數量及清除、處理、再利用或

輸出等資料。若前開申報資料與實際不符，應自廢棄物清除出廠後一日內連

線補正申報資料。

廠內自行處理、再利用申報：

廠內自行處理、再利用者，應於處理、再利用完成後一日內，連線申報自行

處理、再利用之廢棄物種類及描述、數量等資料；事業合併處理、再利用相

同法人所屬其他分廠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者，應於收受後一日內及處理、再

利用完成後一日內，連線申報廢棄物實際收受日期時間、清除者至處理、再

利用廠實際清運機具車(船)號、實際收受重量、處理或再利用方式、處理或

再利用完成日期時間、再利用產品名稱、數量及最終處置方式等資料。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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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公告事業在廢棄物清除出廠後四日內，應連線上網確認申報聯單內容是否

與清除者實際清運與處理、再利用、輸出者收受狀況相符，如經確認無誤或逾

時，則該筆聯單不得再作任何修正。但如發現受委託之清除、處理、再利用、

輸出者所申報之資料與實際狀況不符或尚未申報，則應自連線上網確認申報聯

單內容不符起一日內要求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者連線補正申報資料及再

次連線上網確認申報聯單內容相符。

產出廢棄物如屬跨島進行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因受廢棄物清運船期

影響，不受應於四日內連線上網確認申報聯單內容之時間限制。

事業主動查詢廢棄物處理情形：報備。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四日上網確認聯單內容：

廢棄物跨島清理：

指定公告事業於廢棄物清運後三十五日內，應主動連線查詢清除、處理、再利
用情形（廢棄物輸出境外處理除外）。若該批事業廢棄物尚未清除、處理、再
利用作業完畢，應主動追查其流向並向事業廢棄物產源所在地主管機關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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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規範之各相關機構除須依連線申報作業規定辦理外，亦應將網

路申報之清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資料列印出一式三份遞送聯單。遞

送三聯單經清除者簽收後，一份由事業自行存查，另兩份應隨同廢棄物

由清除者於二日內送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者簽收，清除者保存一份，

由廢棄物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者存查一份。如適逢假日得順延至次一工

作日簽收。

✓清除者清運廢食用油，不受二日內送交清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者簽

收之時間限制。惟各相關機構仍應將網路申報之清除、處理、再利用或

輸出資料列印出遞送聯單，經彼此簽收後，隨同廢食用油送交下一清除、

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者簽收，指定之公告事業及清除、處理、再利用或

輸出者各自保存一份。

✓遞送聯單資料應自行保存三年以供查核。

⚫三聯單遞送方式與保存年限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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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手冊下載：連線IWR&MS\下載區\操作手冊區\清運遞送聯單申報操作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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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一式三份聯單及用印

產出廢棄物

廢棄物清運出廠前連線
申報聯單

廢棄物出廠後「4日內」
連線確認聯單內容

清運廢棄物出廠前與產源
確認「實際清運情形」並
書寫在聯單上，簽章完成

後出廠

清除者載運廢棄物出產源，
並於「2日內」連線申報
「實際清運情形」及是否

收受該批廢棄物

清除者須在「2日」內載運
廢棄物至處理、再利用者

處理、再利用者收受廢棄物，
與清除者確認「實際收受情
形」後書寫在聯單上並簽章

處理、再利用者在收受後
「1日」(隔日)內連線申報
系統申報「實際收受情形」
及是否接受該批廢棄物

處理、再利用者處理、再利
用廢棄物必須於30日內完成

處理、再利用完成後「1
日」 (隔日)內連線申報

產源 清除者 處理/再利用者

若係清運廢食用油，
不受2日清運至收受
者之時間限制，惟
仍應2日連線申報。

清除者到廠清運廢棄物
及遞送聯單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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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流向聯單定義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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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類別分別設定清運機
具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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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託或共同處理
填寫清除資訊：清除機構
管編、車號、時間

選擇起運地點(預設廠內)

填寫交付處理對象

填寫廢棄物資訊：單位、
過磅、種類、重量等

1.僅帶出清理方式為Z、X類之廢棄物
2.若廢棄物種類為B、C類，則需再填寫「毒性
化學物質廢棄聲明書」資訊
3.交付對象會比對清除/處理許可證之資訊

1

2

3

4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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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利用流向
送交再利用申報之遞送三聯
單

廠內再利用申報

1.僅帶出清理方式為R類之廢棄物
2.若廢棄物種類為B、C類，則需再填
寫「毒性化學物質廢棄聲明書」資訊
3.再利用機構會比對再利用檢核或許
可證之內容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112年1月1日起27項經濟部事業廢
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廢棄物種
類不得採合法運輸業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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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一式三份聯單並用印。3.遞送聯單列印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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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報流向點選「確認(4
日內確認聯單內容)」

4.四日確認清理情況(1/2)

系統表列已申報之聯單編號，點選欲確
認之聯單編號即可進行資料確認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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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日確認清理情況(2/2)

確認清除、處理/再利用機構申報之資料
點選正確無誤→完成申報
點選內容有誤→一日內通知清除或處理/
再利用者補正及再次確認聯單資料。

請注意!經確認後聯單即
關閉不得再做修改。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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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聯單錯誤說明與作廢(1/5)

聯單資料錯誤說明-4日有清運且已關閉之聯單

• 負責說明對象：事業機構(產源) 

• 聯單資料錯誤說明次數：未限制

※注意事項：說明內容包括事業、清除、收受者申報資料。

聯單作廢-未實際清運但已預先申報且4日關閉之聯單

• 負責說明作廢對象：事業機構(產源)

※注意事項：聯單內容資料錯誤(如清運日期錯誤、廢棄物代
碼錯誤)，需於聯單資料錯誤說明，非聯單作廢。

※請提前於聯單未關閉前，進入聯單修改介面修改清運日期，
4日確認時間即會重新計算。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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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聯單錯誤說明與作廢(2/5)

輸入欲錯誤說明之聯單
編號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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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聯單錯誤說明與作廢(3/5) 區分為不同角色別，由產源
針對欲修正之角色別內修改
正確資料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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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聯單錯誤說明與作廢(4/5) 勾選欲錯誤說明之角色及修
改項目，完成後點選傳送資
料

完成錯誤說明
畫面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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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聯單錯誤說明與作廢(5/5)

輸入聯單編號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輸入作廢原因，送出
後即完成作廢



01 廢清書填報說明

02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簡報大綱

98

03 自主管理工具

04 創新申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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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為申報前置作業，後續運用到產出、貯存及聯單
等申報功能，故設定之正確性會影響後續申報之正確性。

• 路徑:IWR&MS業者端\基線資料\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與廢清書內容不
一致提醒。

自主管理工具-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比對廢清書資料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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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情形說明：
1.未填報於廢清書內建議刪除：指該筆廢棄物資訊有設
定於[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內，卻未填報於[廢清書]。

2.未填報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指有填報該筆廢棄物資
訊於[廢清書]內，但尚未於[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內
進行設定。

※公告事項十之廢棄物不進行比對

自主管理工具-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比對廢清書資料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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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廢清書審查通過]後會啟動自動寄信功能，提醒事業最新審查通過
廢清書之版本填報代碼資料與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不一致，提供事業
自主檢視。

自主管理工具-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比對廢清書資料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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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針對收信之[列管角色別]、[收信對象]分別進行設定。
• 單一列管角色別最多可設定5組收信信箱。

• 針對各角色應申報項目，[將屆期尚未申報]或[聯單相關變動]進
行通知信通知功能。

• 路徑:IWR&MS業者端\帳號資料設定\申報提醒設定(通知信)。

自主管理工具-通知信提醒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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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可依照申報項目自行勾選要接收信件之類別。

自主管理工具-通知信提醒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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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報提醒工具(行事
曆)]，提供事業以行事曆
之方式動態檢視當月哪日
應申報什麼項目。

提供[當月]及[次月]供事業
檢視。(可配合E管家之工
具進行檢視)

• 月申報項目為即時更新(產出、貯存、營運紀錄)
• 聯單為4~6小時更新一次(僅顯示應申報尚未申報之提醒)

可檢視當日有哪些
項目應申報尚未申
報

自主管理工具-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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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出情形產能查詢:提供申
報平衡式計算疑似異常說明。
2.未符合申報時效統計報表:
針對申報聯單未於法令規範
時限申報情形提供檢視，以
助於事業改善。
3.網路申報與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比對情形檢視:申報
資料與廢清書資料疑似不符
提醒說明。

4.申報資料月統計下載:將事業申報之產出、貯存及聯單資料，以月進行統計提
供業者檢核申報資料是否正確。
5.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資料下載:提供廢清書主要填報資料下載。
6.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填報情形檢視:針對已審核通過之廢清書，提供填報資
料疑似不合理之說明。

1. 2. 3.

4. 5. 6.

自主管理工具-E管家服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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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出情形產能查詢

產出情形申報量＝當月產出量（貯存異動量＋本月廢棄物清理各流向申報量＝當月產出量）

貯存異動量
本月廢棄物清理各流

向申報量
當月產出量(系統計算) 業者申報之產出量 異常情形

15 1.5 16.5 - 產出未申報

聯單重量以收受
者(有過磅)申報之
重量為基準

請注意!e管家與
實際申報資料有
一天時間差，請
於申報後第二天
再進行查詢。

自主管理工具-E管家服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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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異常情形 說明

1 無異常 質量平衡，產出情形申報量＝當月產出量。

2 產出疑似短報 產出情形已申報，產出情形申報量＜貯存情形異動量＋本月廢棄物清理各流向申報量。

3 產出未申報
該月產出情形尚未點選以下申報：「事業廢棄物產出種類數量」或「本月無產出廢棄
物(新設事業亦適用)」，故視為產出未申報。

4 產出疑似漏報
當月產出情形有申報，但該項廢棄物產出情形未有申報，且該項廢棄物有申報聯單或
貯存情形異動量增加，故判斷產出疑似漏報。

5 聯單疑似短報
該項廢棄物產出情形、聯單已申報，產出情形申報量＞貯存情形異動量＋本月廢棄物
清理各流向申報量，判斷聯單疑似短報，僅在提醒業者再確認釐清，並非絕對有錯誤

6 聯單疑似漏報
該項廢棄物產出情形已申報、聯單未申報，產出情形申報量＞貯存情形異動量＋本月
廢棄物清理各流向申報量，判斷聯單疑似漏報，僅在提醒業者再確認釐清，並非絕對
有錯誤

7 貯存情形未申報 當月未申報該項廢棄物暫存量。

異常情形樣態說明

請再次確認申報資料是否正常，
若有誤請即時補正資料，本資料
僅供參考，並非業者資料絕對有
錯誤。

自主管理工具-E管家服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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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網路申報與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比對情形檢視

比對廢清書版本：最新審查通過之廢清書版本。
(1)清理計畫書填報異常：若申報之「製程+廢棄物代碼」未填報在廢清書內，則顯示該異常
項目。事業自行檢視是否應辦理廢清書變更或修改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申報代碼設定與廢清書填報不一致，疑似實務運作情況未載明在廢清書上

(2)產出情形申報量超出廢清書最大量逾10% ：當申報廢棄物產出量較廢清書填報量大逾10%

則顯示疑似異常訊息供業者判別是否有需要辦理廢清書變更/異動作業。

(3)[參考]廢棄物申報量產出量低於平均月總產生量50% ：當申報廢棄物產出量較廢清書填報
量小逾50%則顯示疑似異常訊息供業者判別是否有需要辦理廢清書變更/異動作業。

3.

自主管理工具-E管家服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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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填報情形檢視

針對已審核通過之廢清書填報資料進行填報疑似異常之提醒資訊，樣態可區分為
以下三類：

1.填報關聯性情形:指「公告類別」、「行業別」、「製程代碼」、「原物料代
碼」及「產品代碼」等5項之間應具填報關聯性。

2.填報正確性情形:針對「主要原料添加物之種類及用量」及「主要產品（副產
品）種類及產量」若非屬下述樣態，不宜填報「廢棄物代碼」為原物料或產品。

3.毒性化學物質填報情形:針對「四、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之廢棄物代碼填
報為「B」類，且EMS系統未列管「毒」者。

6.

自主管理工具-E管家服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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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報關聯性檢視結果

※指「公告類別」、「行業別」、「製程代碼」、「原物料代碼」及「產品代碼」等
5項之間應具填報關聯性。

※以「公告類別」為主，「行業別」、「製程代碼」、「原物料代碼」及「產品代碼」
分別應至少填報1組對應之代碼，若廢清書填報未具關聯性，則會顯示異常說明。
編
號

大類 公告類別 行業別代碼前2碼 製造程序代碼前2碼 產品前2碼

1

醫療機構

醫院 86 86 排除比對

2 洗腎診所 86 86 排除比對

3 設三個診療科別以上之診所 86 86 排除比對

4

登記資本額新
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或一般
事業廢棄物實
際或設計最大
月產量十公噸
以上，或產出
有害事業廢棄
物之下列事業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27 27 27

5 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16 16 16

6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6 26 26

7 電力設備製造業 28 28 28

8 化學材料製造業 18 18 18

9 基本金屬製造業 24 24 24

10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13 13 13

自主管理工具-E管家服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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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報正確性檢視結果

※針對「主要原料添加物之種類及用量」及「主要產品（副產品）種類及產量」若非屬下述
樣態，不宜填報「廢棄物代碼」為原物料或產品。

-「四、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之處理方式為「自行處理」或再利用管理方式為「廠內再利
用」。

-處理機構(若領有公民營處理許可證，會比對填報之代碼是否在許可證登載代碼內)

-再利用機構(若有再利用檢核表/許可，會比對填報之代碼是否在再利用檢核表/許可內)

NO. 填報正確性檢視結果之異常種類 說明
1 主要原料及添加物之種類及用量欄位填報廢棄物代碼，

應符合事業身分填報原則
指未填報為「自行處理」或「廠內再利用」，且
不具處理或再利用角色列管。

2
主要原料及添加物之種類及用量欄位填報廢棄物代碼，
應符合處理許可核准之廢棄物代碼

指具處理角色且領有公民營處理許可證，然原物
料填報之廢棄物代碼未登載在許可證內。

3
主要原料及添加物之種類及用量欄位填報廢棄物代碼，
應符合再利用許可或再利用檢核表核准之廢棄物代碼

指具再利用角色，然原物料填報之廢棄物代碼未
登載在再利用檢核表/許可證內。

4
主要原料及添加物之種類及用量欄位填報廢棄物代碼，
應符合處理或再利用等許可核准之廢棄物代碼

同時符合種類2及種類3。

自主管理工具-E管家服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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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事業單位申報效率及正確性，環保署已提供5項創新之聯單

申報方式。

• 清運前申報聯單

• 列印一式三份聯

單及用印簽章

• 清運廢棄物出廠前與產源確
認「實際清運情形」並書寫
在聯單上，簽章完成後出廠

• 清運後「2日內」確認聯單

• 處理者收受廢棄物，與清除

者確認「實際收受情形」後

書寫在聯單上並簽章

• 收受後「1日內」確認聯單

事業機構 清除機構 處理/再利用機構

• 處理完成產

源4日內須進

行聯單確認

事業機構

困擾印一式三份紙本聯單，
浪費紙張，又需花時時間
整理歸檔。

困擾1：
事業須手動申報
聯單，大型事業
每年申報上萬筆
聯單，相當耗時。

以XML批次上
傳取代逐筆申
報作業。(大型
事業)

1.XML批次上傳

提供列管事業單位大批建立、修
改及確認聯單資料之功能。

3. 遞送聯單App

利用本署開發之API程
式，讓事業單位可於自
廠控管廢棄物流向之系
統維護聯單資料，並可
藉由API轉拋完成申報
作業。

5. API介接服務困擾印一式三
份紙本聯單，
浪費紙張，又
需花時時間整
理歸檔。

聯單模組化申報工具，
供中小型事業快速申
報。

2. 聯單模組

提供非列管事業單位有害事業廢棄
物六聯單申報電子化。

六聯單電子化遞送4.

創新申報功能-申報方式

FreeText
本署已提供5項創新之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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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事業逐筆填報聯單耗時之問題，目前事廢系統提供批次上傳申報聯單之服
務，事業單位只要遵守事廢系統提供之格式規範，即可完成聯單申報/修改/確認
等作業。

事業機構

上傳XML
即可完成聯單建立

使用方法

限制條件

本功能將聯單資訊轉換為XML格式上傳至系統中，

故需有熟悉XML格式運作之人員維運。事業單位

若欲使用此功能，可向管制中心提出申請。

產源、清除、
處理之管編
與清運車輛
資訊

廢棄物代碼、
特性及重量
資料

XML格式範例

產出XML檔案
(可產出多筆)

１. 批次申報功能-聯單創新申報功能-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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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批次申報功能-聯單

批次申報項目 可申報項目

聯單申報
委託流向、再利用流向、自
行處理流向。

聯單修改
上述流向皆可以修改，惟僅
能修改清運時間。

產源四日確認 可執行上述流向之四日確認。

系統功能
使用批次上傳時，廢棄物代
碼需使用系統內之廢棄物編
碼WasteID，非廢棄物代碼
(D-0901)，系統會於下方
查詢介面，供業者查詢於
「基線資料」=>「廢棄物
整體管制號碼設定」中設定
廢棄物之WasteID。

創新申報功能-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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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筆皆須重新填報

單筆
申報

引用範本
設定清運
時間

(預報1個月)

網頁申報
單筆聯單

列印聯單
填寫交付對象、時間、
車號、種類、重量等

至少8項資訊

廢棄物清
運作業

聯單
模組

兩步驟完成申報 一次創立多筆聯單

⚫ 適用對象
✓ 聯單筆數較低
✓ 內容重複性高
✓ 廢棄物種類單純之事業(例如：農業、

畜牧業、醫療機構、旅館業、印刷業等)

⚫ 簡化項目
✓ 簡化清除機構、收受機構(處理、再利用者)、車號、

廢棄物種類與描述、顏色、過磅情形及單位資訊

等至少7項填報資訊
✓ 一次完成預報一個月各清運時間之聯單

一次性設
定常用範
本

★自動帶入交付對象、廢棄
物種類、車號等7項資訊

★自動產出多筆聯單，
當日列印即可

２.聯單模組化申報功能創新申報功能-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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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以行動化軟體App取代紙本作業，減少紙張之列印及後續歸檔作業。

事業廢棄物產生源 清除機構清除 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

紙本
聯單

傳統作業方式為網路申報與紙本事業廢
棄物遞送三聯單追蹤事業廢棄物流向

創新作業方式
以App取代紙本作業

限制條件

本功能以手機取代紙本作業，各項作業如確認

聯單資訊與簽收作業，需使用可連結網路之行

動裝置，使用者需支付設備及網路之成本。

需產源、清除及處理三方
均採App作業才可執行

可先行於系統申報聯單，再使用聯單
App作為遞送之媒介。

３.遞送聯單App申報功能創新申報功能-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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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六聯單電子化遞送

⚫ 非屬應網路申報事業之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應填具一式六聯之遞送聯單。
⚫ 部分機構陸續建置內部廢棄物清運控管系統，有害事業廢棄物遞送聯單電
子化建立API系統自動對接功能。

創新申報功能-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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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事業機構 清除機構 處理/再利用機構

• 清運前申報聯單

• 修改聯單資訊

• 四日確認

• 查詢功能

• 清運時間與機具

• 申報接收狀態

• 廢棄物重量資訊

• 進廠時間與機具

• 申報接收狀態

• 廢棄物重量資訊

事廢申報系統

透過本署提供之API

即可進行串接

限制條件

以本署提供之介接程式，

串接事廢系統與企業內部

系統，故需具有系統開發

維運能力之企業才可使用。

事業單位若欲使用此功能，

可向管制中心提出申請。

許多事業已建置企業內部廢棄物管理系統，環保署提供API介接功能，事業可透過介接程式
上傳申報資料並完成申報及四日確認作業，目前提供流向為委託共同/再利用/處理後流向。

5.聯單申報介接程式創新申報功能-申報方式

FreeText
本署提供API介接功能，事業可透過介接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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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資訊

⚫電洽所在地環保局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事業廢

棄物管制中心免費專線

0800-059-777

提供系統操 
作與相關問 
題解答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121


	投影片 1: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申報及管理系統填報功能說明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1: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檢具程序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投影片 17
	投影片 1: 廢清書填報說明-廢清書填報方式 業者端功能 許可資料查詢 基線資料填報 基本資料表(表C)
	投影片 19
	投影片 20
	投影片 21
	投影片 22
	投影片 23
	投影片 24
	投影片 25
	投影片 26
	投影片 27
	投影片 28
	投影片 29
	投影片 30
	投影片 31
	投影片 32
	投影片 33
	投影片 34
	投影片 35
	投影片 36
	投影片 37
	投影片 38
	投影片 39
	投影片 40
	投影片 41
	投影片 42
	投影片 43
	投影片 44
	投影片 45
	投影片 46
	投影片 47
	投影片 48
	投影片 49
	投影片 50
	投影片 51
	投影片 52
	投影片 53
	投影片 54
	投影片 55
	投影片 56
	投影片 57
	投影片 58
	投影片 59
	投影片 60
	投影片 61
	投影片 62: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投影片 63
	投影片 64
	投影片 65
	投影片 66
	投影片 67
	投影片 68
	投影片 69
	投影片 70
	投影片 71
	投影片 72
	投影片 73
	投影片 74
	投影片 75
	投影片 76
	投影片 77
	投影片 78
	投影片 79
	投影片 80
	投影片 81
	投影片 82
	投影片 83
	投影片 84
	投影片 85
	投影片 86
	投影片 87
	投影片 88
	投影片 89
	投影片 90
	投影片 91
	投影片 92
	投影片 93
	投影片 94
	投影片 95
	投影片 96
	投影片 97
	投影片 98
	投影片 99
	投影片 100
	投影片 101
	投影片 102
	投影片 103
	投影片 104
	投影片 105
	投影片 106
	投影片 107
	投影片 108
	投影片 109
	投影片 110
	投影片 111
	投影片 112
	投影片 113
	投影片 114
	投影片 115
	投影片 116
	投影片 117
	投影片 118
	投影片 119
	投影片 1: 其他相關資訊
	投影片 121

